报 名 工 作 须 知
    1、各县（市）区委组织部和市直单位组织（人事）部门对本地或本单位干部队伍进行分析，排出符合报名条件的干部名单，动员符合报名条件的干部报名。

    2、报名者到各县（市）区委组织部或市直单位组织（人事）部门领取报名登记表，也可在南通党建网（http://www.ntdj.gov.cn）“通知公告”专栏下载填写报名登记表，并准备好学历、学位等材料原件和复印件1份，近期2寸正面免冠照片3张。
    3、各县（市）区委组织部和市直单位组织（人事）部门应认真核对报名者填写的登记表内的每项内容，严格把关，确保客观、详实。

    4、各县（市）区委组织部及市直单位组织（人事）部门汇总本地或本单位报名情况，认真负责地填写好报名登记表中“现实表现”栏，统一打印报名登记表，交由报名者本人在“本人签字”栏签字，并在认真审查所填写栏目准确、真实的基础上，在“单位党组（党委）审查意见”或“县（市）区委审查意见”栏注明“情况属实，同意报名”，同时加盖党组（党委）公章，集中将材料报送至市委组织部机关干部处，联系电话：85098510、85098511（传真），电子邮箱：ntgbc@126.com。

    5、有主管部门的事业单位的报名工作，由主管部门统一扎口，相关单位配合完成。
6、报送材料包括：报名登记表、报名人员名册各一式三份（附电子文档、报名人员学历、学位证书等材料原件、复印件，县〈市〉区同时附预审情况表）。
    7、材料报送时间：2009年6月11日。
